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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苗栗案談教師名譽權 

及學生檢舉權的法律防線

‖蔡佩均　美國賓州大學法學碩士

　一　前言：檢舉制度的保障與風險

2024 年 8 月，苗栗縣一名國中

生物教師，遭學生向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下稱「國教署」）檢舉，

指稱其於課堂中有不當言行。此類檢

舉制度之設計，旨於保障學生免於不

當對待，並提供校園中弱勢一方發聲

的管道，對於建立安全、可問責的教

育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二　 案件回顧： 
從檢舉信到法院判決

依據判決 1，本案爭點起於一名

1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4 年度苗小字第 216
號判決。

學生於 2024 年 8 月以個人名義向國

教署民意信箱投遞檢舉信，內容指控

該師於課堂中大量開黃腔（甚至一堂

課達數十次），搭配性暗示手勢；又

稱其情緒失控，經常摔東西、大聲辱

罵學生，造成同學模仿與心理陰影等

情形。

校方接獲通知後，依規定召開兩

次校園事件會議，並組成調查小組進

行事實調查。

針對不當管教部分，調查小組隨

機抽樣該師班級學生、家長代表及同

事，共訪談 3 名教師、1 名學生家長

及 6 名學生。調查結果認定，該師雖

確有罵學生及拍桌情形，惟考量其行

校園法律面面觀



98　 ▏師友雙月刊第 656 期

▏
The 
Education 
Bimonthly
Vol. 656

為手段與當下情境，係為維持教學秩

序和教育活動正常進行所為之必要管

教行為，屬教師業務上之正當行為。

受訪談者均無印象該師有摔打物品、

甩門及吼罵等行為。

調查小組尚額外訪談 13 位曾接

受該教師授課的學生，針對不當管教

部分，其中 8 名表示上課太吵，該師

會拍打講桌或黑板，3 名表示分組口

頭報告太吵，該師會拍打講桌或大聲

斥責，2 名表示該師無此行為；針對

性騷擾部分，其中 8 名表示該師不會

開黃腔，5 名認為鮮少開黃腔（其中

1 名表示曾有不舒服感受）。

此外，依據該案之校園性別事件

調查報告，經調查小組抽查 5 名學生

後，認定該師沒有長期開黃腔行為，

亦沒有一節課開數十次黃腔，也沒有

在課堂上演示性暗示手勢給全班學

生之行為，故調查小組委員最後一致

認定不符合性別平等教育規範之性騷

擾。

在調查小組認定未構成不當管教

或性騷擾情節之情形下，該師因本案

歷經數月調查程序與質疑，致教教學

現場氣氛緊繃，身心遭受衝擊，遂依

民法第 184 條及第 195 條，提起民

事訴訟，控訴該名學生，主張其名譽

權受損，並請求賠償精神慰撫金。

法院判決指出，該名學生未盡合

理查證義務，其檢舉內容貶損社會對

該原告教師之評價 2，足以構成名譽

權侵害，判賠原告教師 5  萬元精神

慰撫金。

　
三　 法律解析： 

名譽權與檢舉權的界線

本案涉及學生檢舉行為與教師名

譽權保障之交錯，相關法律評價可從

以下幾點觀察：

（一）名譽權之保護

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

2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4 年度苗小字第 216
號判決：「本件系爭檢舉內容核其內容屬
事實陳述，且指摘原告教學過程長期開黃
腔、情緒不穩、大聲吼罵學生、暴力行為
恐嚇學生、對學生大聲爆粗口等行為，足
以貶損社會上對原告之個人評價，顯然已
侵害原告名譽，則依上開說明應由被告舉
證其已依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盡合理之
查證義務，否則即應對原告負侵害名譽權
之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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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譽權的侵害不以大眾傳播為必

要，即使僅向主管機關（如國教署）

檢舉，只要內容經第三人知悉、並造

成當事人社會評價貶損，即可能構成

名譽權侵害。

（二）  合理查證義務

根據最高法院既有見解（如關於

言論免責之判斷標準），檢舉人應負

「善良管理人」之查證義務。

（三）  匿名非免責

縱使檢舉人未具體指明姓名，或

僅對內部管道提出意見，仍可能因內

容誇張或虛構而需負法律責任。

（四）  檢舉行為與言論自由之平衡

學生對教師行為提出申訴，往往

涉及公共利益與校園安全，應受一定

程度之言論自由保障。特別是在不當

對待議題中，檢舉制度具有防止權力

濫用的重要功能。然而，若對檢舉內

容未經查證即逕行檢舉，且足以貶損

他人名譽，仍可能構成侵權行為。因

此，法律上須在「保障合理檢舉」與

「防止不實指控」之間取得平衡。

　四　校園檢舉制度下的風險管理

在現行制度下，無論教師或學生

均可能因檢舉程序而承擔一定風險，

以下分別提出建議：

（一）教師端

1. 留存課堂紀錄
若課程涉及性別、身體及情緒管

理等敏感議題，建議課後簡要記錄課

程內容，或於合法範圍內錄音錄影

（建議應事前確認符合個資法與校規

規範）。

2.釐清「幽默」與「冒犯」界線
言語幽默應依課程需要與教材脈

絡呈現，避免涉及性別、身體及歧視

等議題之隱喻。　

3.善用校內支持機制
如遭檢舉，教師可立即向同事請

求協助或通報校方行政主管，進行正

當流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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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對不實檢舉時的應對流程
（1）  自行整理平時教學與互動紀

錄。

（2）  審視學校調查報告全文、訪

談紀錄或調查筆錄。

（3）  聘請律師協助回應並評估是

否提起民事或刑事訴訟。

（4）  評估是否循教育主管機關提

出行政救濟或申訴。

（二）學生端

1. 具體陳述事實，避免過度推論
檢舉內容宜以具體事實為基礎，

並避免以推測或情緒性語言取代客觀

描述。

2. 保留相關事證（如對話紀錄、

時間、地點）

如時間、地點、對話內容或其他

可供查證之資料，以利後續調查釐

清。

3. 優先透過校內正式機制反映，

以利事實釐清。

透過校內既有申訴或通報機制，

有助於在制度內部即時處理並降低誤

解擴大。

4. 審慎評估指控之影響
涉及他人名譽之指控，應考量其

真實性與必要性，以避免對他人造成

不成比例之損害。

　
五　 制度反思： 

程序保障與支持機制

本案除個案結果外，亦反映出校

園檢舉制度在運作上仍有進一步優化

空間，茲反思如下：

（一）  檢舉機制與程序保障之平衡

當教師遭受檢舉時，制度是否已

充分兼顧程序正義與名譽保障，值得

進一步檢視。實務上，調查程序往往

歷時數月，對當事人之教學環境與身

心狀態均可能產生影響。因此，在強

化學生申訴權利的同時，應建立更完

善之程序保障與配套措施。　

（二）  學生申訴管道之友善性與可近性

學校可建立清晰且友善之申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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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使學生能在具支持性與信任基礎

的環境下反映問題。透過明確流程指

引與適當輔導機制，不僅有助於提升

檢舉內容之品質與具體性，亦可降低

誤解與衝突升高之風險。

（三）  法律支持與制度資源之不足

部分教師於面對檢舉時，可能缺

乏足夠之法律知識或即時支援，導致

在程序中處於不利地位。校方若以

降低衝突為主要處理導向，亦可能使

個案未能獲得充分釐清。未來制度設

計上，宜強化法律支援與專業協助機

制，以提升整體處理品質與信賴基

礎。

　六　結語

校園並非法外之地，教師與學生

之權利均應受到保障。檢舉制度的存

在，對於防止不當行為具有重要功

能，但其運作亦須建立在事實基礎與

程序正義之上。

本案所呈現的，並非單一立場的

勝負，而是提醒制度設計者與參與

者：唯有在保障學生申訴權利的同

時，亦兼顧教師名譽與程序保障，方

能建立一個既安全又具信任基礎的教

育環境。


